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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转让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交易尚需获得云南省国资委批准。 

2.本次交易能否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存在不确定性。 

2018年 11月 1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出售金殿基地综合用地地块及附着物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评估结果为依据通过

产权交易中心挂牌公开选择交易对手方出售金殿基地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

目前公司控股股东意愿收购上述资产，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控股股东云投集团转让上述资产。 

一、交易概况 

1.为盘活公司资产，提高资产效益，公司拟以评估价格 11,699.50 万元（最

终以评估备案结果为准）向控股股东云投集团出售昆明金殿 1#种植基地土地使

用权及地上附着物。 

2.云投集团持有公司 23.18%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 11,699.50 万元（最终以评

估备案结果为准）。 

3.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张清、

林纪良、申毅、谭仁力回避表决。因交易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还需获得云南省国资委的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不需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本次出售的资产包括以下证载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情况如下： 

1.不动产权证一（办公）：不动产权证书号：云（2018）盘龙区不动产权

第 0333911号。权利人：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有情况：单独

所有。坐落：金殿伍家村 1-2 层办公室。不动产单元号：530103 107004 GB00052 

F00020001。权利类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构筑物）所有权。权利性质：

出让/其他。用途：商务金融用地/办公。面积：共有宗地面积 19456.31㎡/房屋

建筑面积 481.59 ㎡。使用期限：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1999 年 12 月 02 日起至

2039年 12月 01日止。 

2.不动产权证书二（住宅）：不动产权证书号：云（2018）盘龙区不动产

权第 0333912号。权利人：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有情况：单

独所有。坐落：金殿伍家村 1-2层住宅。不动产单元号：530103 107004 GB00052 

F00010001。权利类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构筑物）所有权。权利性质：

出让/其他。用途：城镇住宅用地/住宅。面积：共有宗地面积 19456.31㎡/房屋

建筑面积 489.57 ㎡。使用期限：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1999 年 12 月 02 日起至

2049年 12月 01日止。 

3.截至 2018年 12月 4日，本次出售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13,034,774.64元，

其中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 11,232,975.42 元，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1,801,799.22

元。目前该地块主要用于苗木租摆业务苗木中转及公司垂直景观绿化业务办公。

本次计划出售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查封、冻结等妨碍权属转移的

障碍。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7年 9月 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2919962735； 

注册资本：贰佰贰拾壹万玖仟玖佰叁拾万元正； 

法定代表人：孙赟； 

住所：昆明市拓东路 15号； 



公司类型：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经营和管理省级基本建设资金和省级专项建设基金，对省安排的

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优势产业项目以及国务院各部门在我省的重要投资项目，

采取参股和根据国家批准的融资业务等方式进行投资和经营管理。（以上经营范

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

动）。 

云投集团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25,728,791.36 万元，净资产为 8,288,458.28 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

8,951,740.60万元，净利润为 86,948.91万元。 

云投集团持有本公司 23.18%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四、拟签订合同的主要内容 

1.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云投生态）将其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

等资产以协议方式转让乙方（云投集团）。共有宗地面积 19456.31 ㎡，该宗土

地取得共有宗地的两本不动产权证书。信息如下： 

不动产权证书一：不动产权证书号：云（2018）盘龙区不动产权第 0333911

号。权利人：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有情况：单独所有。坐落：

金殿伍家村 1-2层办公室。不动产单元号：530103 107004 GB00052 F00020001。

权利类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构筑物）所有权。用途：商务金融用地/

办公。面积：共有宗地面积 19456.31 ㎡/房屋建筑面积 481.59 ㎡。使用期限：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1999年 12 月 02日起至 2039年 12月 01 日止。 

不动产权证书二：不动产权证书号：云（2018）盘龙区不动产权第 0333912

号。权利人：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有情况：单独所有。坐落：

金殿伍家村 1-2 层住宅。不动产单元号：530103 107004 GB00052 F00010001。

权利类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构筑物）所有权。用途：城镇住宅用地/

住宅。面积：共有宗地面积 19456.31 ㎡/房屋建筑面积 489.57 ㎡。使用期限：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1999年 12 月 02日起至 2049年 12月 01 日止。 

其他地上附着物类资产详见附件《资产评估报告》。 

2.土地使用权转让后的权利义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的，《国有

建设用地出让合同》所载明的权利义务随之转移。 



3.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完整性。转让方对转让土地使用权合法拥有，没有设定

担保、抵押，没有权属纠纷，保证该土地不受他人合法追索，若发生买卖前即已

存在任何纠纷或权利障碍的，由转让方负责处理，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转让价款。本合同资产转让金额大写人民币壹亿壹仟陆佰玖拾玖万肆仟玖

佰陆拾玖元整 （小写：人民币 116,994,969.00元）。 

其中：（1）土地使用权转让金额：人民币壹亿壹仟壹佰陆拾贰万肆仟元整 （小

写：人民币 111,624,000.00元） 

（2）不动产权证登载的房屋（构筑物）所有权转让金额：人民币壹佰捌拾

肆万元玖仟捌佰元整 （小写：人民币 1,849,800.00 元）。 

（3）其他地上附着物类资产转让金额：人民币叁佰伍拾贰万壹仟壹佰陆拾

玖元整 （小写：人民币 3,521,169.00 元）。 

5.付款方式。本合同付款方式如下：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乙方于 5个工

作日内一次性向甲方支付全额转让价款。 

6.违约责任 

（1）甲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的，应承担以下违约责任：向乙方支付转让价款

总额 5%的违约金。 

（2）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的，应承担以下违约责任：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

总额 5%的违约金。 

7.本合同经双方签章后生效。 

五、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本公司就此次关联交易聘请了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评估公司”）就关联交易标的的土地使用权及附着物价值进行了

评估，并出具了《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外出售金殿基地土地

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鹏信资估报字[2018]报 YKM015号）。

根据评估报告显示，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8年 12月 4日止，该宗土地使用权及附

着物总地价为 11,699.50万元人民币。本次交易以评估结果作为公司向云投集团

转让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暨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六、本次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影响 

1.关联交易的目的。目前该地块主要用于苗木租摆业务苗木中转及公司垂



直景观绿化业务办公，基地固定摊销大，一直处于亏损状态。通过出售该地块土

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有利于公司盘活低效资产，收回部分资金，有助于改善

公司资金及收益状况。 

2.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扣除相应税费及成

本，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增加当期或期后利润约 5,000万元，有利于盘活公司资产，

收回部分资金，改善资金状况。此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行为,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3.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尚需获得云南省国资委批准，并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能否获得云南省国资委的批准以及能否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仍具有不确定性；

交易完成尚需签订协议，完成款项回收以及资产交割等程序，能否在 2018 年完

成具有不确定性， 

（2）本次交易预计将增加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约为 5,000 万元，对利润的

影响金额以最终交易金额扣除缴纳的税费及相关成本后确定。 

（3）公司于 2018年 10月 24日对外披露的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披

露的对 2018 年全年业绩预测区间为亏损 25,000 万元至 16,000 万元，该预测区

间未包括本次资产出售收益。目前，由于相关主管部门审批、股东大会的审议及

转让协议的签署及执行尚未完成，暂不存在对公司 2018 年度业绩预告进行修正

的情形。对公司 2018 年度利润的具体影响，最终以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出具的

审核意见为准，对全年的利润及盈亏影响尚不确定，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风险。 

七、2018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8 年年初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云投集团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累

计为 12,935.43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对《关于向控股股

东转让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经认真的

审查、核对，认为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关于向控股股东转让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

着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发表如

下独立意见：公司本次向控股股东转让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有利于公司盘

活低效资产，收回部分资金，有助于改善公司资金及收益状况。本次交易以资产

评估价格作为计价依据，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

关联董事张清先生、林纪良先生、申毅先生、谭仁力先生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向云投集团转让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

着物，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